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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郭永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小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宋亚联

公司负责人郭永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小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亚联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３，９０１，６４５．０１ １０４，２１８，４６３．６５ －０．３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８７５，９５５，

９２７．０４

－１，８６９，６６２，

６６５．３９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４．５７ －１４．５２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８，８２７．４２ －１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００８５ －１０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４８８，１５７．０５ －６，４８８，１５７．０５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５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７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５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０１０，３３８．４４

预计利息

合计

６，０１０，３３８．４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３４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陈庆桃

２，０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冷晓斌

１，４６７，２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刘光华

１，１５４，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史雪梅

９３０，４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思菲曼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８９８，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樊青

８６９，６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张淑平

７８９，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史金焕

７２６，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成丹慧

６４５，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蒋全龙

６０８，８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因司法裁定处置股权后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导致期末数比期初数大幅度变化。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编号：［

２０１０

］中国贸仲沪裁

字第

５０６

号），本仲裁案案件编号为

ＳＤＦ２００９３００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根据申请人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第一被申请人宏普国际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安曼电子（上海）

有限公司、第三被申请人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代偿合同》、《抵押担保合同》、《代偿

补充协议》及《抵押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以及申请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提交的书面仲裁申请，受理

了基于上述四份合同项下的争议仲裁案。 裁决如下： （

１

）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

付美元

１９

，

０９６

，

７８３．７４

元， 以及自申请人代偿之日起， 按中国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美元利

息； （

２

）对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良友大厦第

５

、

６

层已抵押的房产，申请人在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

及自申请人代偿之日起，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以及本案应由被申请人承担的费用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３

）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以及第三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为实现抵押权而实际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法院拍卖或变卖抵押财产而收取的强制执行费用、评估机

构收取的评估费用，媒体收取的公告费用、拍卖机构收取的佣金、费用等 （

４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律师费人民币

５０

万元； （

５

）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

６

）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１

，

１７４

，

３８１

元，应由申

请人承担

３０％

，即人民币

３５２

，

３１４．３０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７０％

，即人民币

８２２

，

０６６．７０

元，本案仲裁费申请

人已预缴，被申请人应将其承担部分仲裁费支付给申请人。

２

、根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

１４

号民事调解书，公司与上海工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买卖合同达成民事调解：公司应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之前支付欠款本金

１

，

４９０

万美元， 应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支付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的利息

４２７．７５

万美元及历次诉讼费、保

全费、汇兑损失等人民币

１

，

２３９．４８

万元，以及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支付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期间本金所产生的利息。 公司已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分四次共支付给上海世贸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１

，

４１２．２４

万美元，公司将上述支付的款项记入为支付给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款

项。

３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本公

司清偿货款及代理费、逾期利息、汇率损失总计人民币

２１１

，

７９３

，

３８７．８７

元，宏普实业对上述欠款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 法院受理后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下达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８

）高民初字第

２９０

号：冻结或查封本公

司、宏普实业等值的银行存款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包括轮候冻结宏普实业持有的东环高速

３０．５％

的股份，轮候查封良友大厦

２６－２７

层；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本公司收到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远大集团轮候查封

宏普实业名下本公司

８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期限

２

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０９

）民二终

字第

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本公司偿还远大集团货款及代理费

２８

，

４５９

，

７３７．２４

美元（以人民币支付，按

照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４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赔偿远

大集团律师费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差旅费、咨询费及其他费用

３６

，

０９８．５２

元，承担案件受理费

１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资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等。 宏普实业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对被质押的宏普实业持有本公司

１４

，

００４

，

７６０

股的股票，远大集团享有质权，并优先享有该出质股票的变卖价款。 本公司对上述判决不服，

提出再审请求。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下午

２

时，中商华博国际拍卖公司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拍卖上海

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３３

，

５８９

，

９６８

股的限售流通

Ａ

股股权和

１

，

９２０

，

７９２

股的流通

Ａ

股股

权用以偿还应付中国远大集团款项。 本次拍卖所得

２０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偿还中国远大集团。

４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们法

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应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到期的

２５００

万元贷款提前归还。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二中院下达民事裁定书，冻结本公司

２

，

５００

万元或查封相同价值的其他财产及权益，经原被

告协商一致，二中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下达（

２００８

）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

２７

号民事调解书。 确认：本公

司应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支付

５

，

３３４

，

１２５．００

元， 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其余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逾期利息。

由于本公司未能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支付

５

，

３３４

，

１２５．００

元， 上海银行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二中

院下达（

２００８

）沪二中执字第

２６４

号执行通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二中院下达民事裁定书：冻结、划转本公

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２５

，

５１５

，

２５９．１３

元及相应利息，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执行期间

产生的实际费用；银行存款余额不足之数，查封、扣押或变卖本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在此期间上海银

行通过强制变卖本公司持有的股票等方式，共划转款项

９

，

７４６

，

０４０．９４

元。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止，本公

司尚欠上海银行本金

１５

，

２５３

，

９５９．０６

元及相应利息。

５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签发的《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０

）沪高刑终字第

２３

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本公司原董事长龙长生、本公司及非合并子公司

宏普国际、安曼电子有限公司一案（详情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等《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本公司的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２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９

号、临

２００９－０４２

公告）已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

１

）维持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沪一中刑初字第

１００

号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项，即被告单位上海宏盛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犯逃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万元；被告单位宏普国际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犯逃汇

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被告单位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犯逃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

千七百五十万元；（

２

）撤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沪一中刑初字第

１００

号刑事判决的第四项，

即被告人龙长生犯逃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３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龙长

生犯逃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

抵刑期一日，即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３

日止。

６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

２０１０

）西执证字第

４８－１

号执行裁定书：（

１

） 将被执行人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良华展发酒店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宏普国际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上海凯聚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上海

良华储运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上海宏盛电子有限公司

９２％

的股权等五家公司的股权过户至申请执行

人陕西永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名下。（

２

）申请执行人陕西永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有关

机构办理相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截至审计报告日，上海宏盛电子有

限公司、上海良华储运有限公司、上海凯聚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完成。

７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１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１

号，法院已经受理就上海舜东投资有限公司诉公司有关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就公司股权作出如下承诺：

１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２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宏盛科技的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报告期内，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承诺。

其他未存在未履行承诺事项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不分红，不转增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永明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龙长生 董事长

公司前董事长龙长生因

涉嫌逃汇

、

虚假出资

、

抽

逃出资罪被批捕入狱

，

故

未出席董事会

。

鞠淑芝 董事

公司前董事鞠淑芝因长

期居住在国外

，

委托前董

事陶正德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

陶正德

谢宗翰 董事

公司前董事谢宗翰因出

差在外

，

委托前董事孙炜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孙炜

１．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４

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否

１．５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否

１．６

公司负责人郭永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小强声

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宏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商通大道曲江综合服务中

心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６１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惠钢义 谢斌

联系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商通大道

曲江综合服务中心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商通大道

曲江综合服务中心

电话

０２９－８８６６１７５９ ０２９－８８６６１７５９

传真

０２９－８８６６１７５９ ０２９－８８６６１７５９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７，６０８，１１０．８１ １４，７２９，６２１．７１ １９．５４ ２６，３２６，４７５．３７

利润总额

１５１，５４４，１７７．５７ －３８３，３５８，３７５．８２ －１３９．５３ －２，８８４，４７１，８７６．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７８，９０３，６４６．１２ －２７９，８４６，６８２．６０ －１２８．２０ －２，８１３，５５８，８９８．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６，０７２，８９０．０３ －１８９，６７１，２７０．４３ －９６．８０ －２，８１２，８６１，４６６．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９，６８０，１１１．０８ －１２，９２２，６８６．３８ －２５．００ －４，８３０，０８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

２００８

年末

总资产

１０４，２１８，４６３．６５ １１４，５８０，７９２．５９ －９．０４ １４０，４０７，５０３．３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１，８６９，５２８，１９４．８８ －３，０８４，５０４，５２０．５６ －３９．３９ －２，７２６，８７４，１１０．６８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０８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１ －３．００２ －１２０．３２ －２１．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１ －３．００２ －１２０．３２ －２１．８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２．３０２ －９７．８３ －２１．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１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７５ －０．１ －２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

减

（％）

２００８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４．５２ －１５．１３ ４．０３ －２１．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１４，７４０．４１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１５０，８３３，２７７．１８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９９４，１３４．１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１，５９５，４９６．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５１，４７６，９１８．３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７７，６４７，０３７．１９

合计

８４，９７６，５３６．１５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当期变动

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０２７，９７０ １，５４０，１２５．００ －４８７，４８５

合计

２，０２７，９７０ １，５４０，１２５．００ －４８７，４８５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３０．１６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３０．１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３０．１６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３０．１６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３０．１６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３０．１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８９，９０７，０９０ ６９．８４ ８９，９０７，０９０ ６９．８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９０７，０９０ ６９．８４ ８９，９０７，０９０ ６９．８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８，７２８，０６６ １００ １２８，７２８，０６６ １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限售

股数

本年增加限售

股数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西安普明物

流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

３３，５８９，９６８ ３３，５８９，９６８

股份受让

上海宏普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３３，５８９，９６８ ５，２３１，００８

股份转让

合计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３３，５８９，９６８ ３３，５８９，９６８ ３８，８２０，９７６ ／ ／

４．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８，３４３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６．０９ ３３，５８９，９６８ ３３，５８９，９６８

无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０６ ５，２３１，００８ ５，２３１，００８

冻结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１ ２，０７０，０００

未知

冷晓斌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４ １，４６７，２３７

未知

刘光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０ １，１５４，５００

未知

史雪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２ ９３０，４４７

未知

上海思菲曼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０ ８９８，３００

未知

樊青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８ ８６９，６６８

未知

张淑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７８９，９００

未知

史金焕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７２６，６０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陈庆桃

２，０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冷晓斌

１，４６７，２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刘光华

１，１５４，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史雪梅

９３０，４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思菲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９８，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樊青

８６９，６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张淑平

７８９，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史金焕

７２６，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成丹慧

６４５，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蒋全龙

６０８，８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新控股股东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

新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刊登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

新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刊登报刊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郭永明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刊登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刊登报刊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４．３．２．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是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郭永明 ，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机电产品、石化产品（不含专控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金属材

料、水泥及制品、保温防腐耐火材料、陶瓷制品、防水材料、电工器材、水暖卫生器材、空调、锅炉、消防器

材的销售；装饰装修材、石材的销售、加工、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市政设施配套工程施工；商品房开发。

实际控制人郭永明，男，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西安长安家具工业公司生产科长，西安普

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西安蒂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西安普明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总经理、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４．３．２．２

控股股东情况

○

法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郭永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机电产品

、

石化产品

（

不含专控及易燃易爆危险化

学品

）、

金属材料

、

水泥及制品

、

保温防腐耐火材料

、

陶瓷制品

、

防水材料

、

电工器材

、

水暖卫生器材

、

空

调

、

锅炉

、

消防器材的销售

；

装饰装修材

、

石材的销

售

、

加工

、

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

；

市政设施配套工程

施工

；

商品房开发

。

４．３．２．３

实际控制人情况

○

自然人

姓名 郭永明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最近

５

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西安普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西安

蒂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

现任西安普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４．３．４

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控制公司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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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年

初

持

股

数

年

末

持

股

数

变

动

原

因

报告期

内从公

司领取

的报酬

总额

（

万

元

）（

税

前

）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报酬

、

津

贴

龙长生 董事 男

４９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４．９３

否

孙炜 董事 男

４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４．９８

否

蔡杰 董事 男

４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否

谢宗翰 董事 男

４５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０．２５

否

陶正德 董事 男

６４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２．９５

否

尹文清

独 立 董

事

男

５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２

否

王家宝

独 立 董

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２

否

鞠淑芝 董事 女

７３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否

张禹顺

独 立 董

事

男

７６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２

否

陈荣富 监事 男

６６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６

否

张志高 监事 男

４６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６

否

凌贤恩 监事 女

４９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２．９５

否

郭永明 董事 男

４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９

否

滕忠 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否

邓莹 董事 女

２８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９

否

程立 董事 女

４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９

否

南芳玲 董事 女

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否

黄飞 董事 男

２９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否

宁维武

独 立 董

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４

否

雷秀娟

独 立 董

事

女

４４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４

否

李萍

独 立 董

事

女

４７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４

否

刘建春 监事 男

４２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是

郑鑫 监事 女

２８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否

闫莹 监事 女

２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４１

否

惠钢义 董秘 男

３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６．６５

否

王小强

财 务 总

监

男

３８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８

否

合计

／ ／ ／ ／ ／ ／ １０６．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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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仅以自有房屋租金收入和物业管理服务收入维持日常运营。 全年共实现收入

１７

，

６０８

，

１１０．８１

元，实现利润总额

１５１

，

５４４

，

１７７．５７

元，实现净利润

１５０

，

９８８

，

１４６．６２

元。

（一）主营业务的范围及其经营状况

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６０８

，

１１０．８１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９．５４ ％

。

１

、报告期内按行业说明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的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７

，

６０８

，

１１０．８１

元， 其中租赁业实现收入

１０２１７９１６．８９

元， 物业管理服务收入

７３８９６８１．１

元，租赁业和物业管理服务利润率均较上年有所提升，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

按行

业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 业 利

润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 增 减

（

％

）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 增 减

（

％

）

营 业 利 润 率

比 上 年 增 减

（

％

）

商业

５１２．８２ ２

，

０９５．５９ －３０９％ －９２％ －９３％ ４９％

租赁业

１０

，

２１７

，

９１６．８９ ３

，

６８４

，

２３３．７０ ６４％ １３％ －３２％ １７％

物业管理

７

，

３８９

，

６８１．１０ ６

，

２８４

，

５８５．２６ １５％ ２９％ ２５％ －３２％

合计

１７

，

６０８

，

１１０．８１ ９

，

９７０

，

９１４．５５ －２３０％ －５０％ －１００％ ３４％

２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项目

（

按产品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 业 利 润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 增 减

（％）

营业成本比

上 年 增 减

（％）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

家电产品 �

５１２．８２

�

２，０９５．５９ －３０８．６４％ －９２．４１％ －９３．２２％ ４９．０６％

旅游饮食服务 �

１７，６０７，５９７．９９ ９，９６８，８１８．９６ ４３．３８％ １９．５９％ －４．３６％ １４．３５％

合计 �

１７，６０８，１１０．８１ ９，９７０，９１４．５５ ４３．３７％ １９．５４％ －４．６２％ １４．３４％

３

、报告期内按地区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国内

１７

，

６０８

，

１１０．８１ １９．５４％

国外

合计

１７６０８１１０．８１ １９．５４％

（二）报告期内主要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情况及业绩：

报告期末公司控股企业：为上海良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

９０％

股权，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客房出租﹑物业管理﹑粮油仓储﹑经济信息﹑咨询﹑烟酒（零售）及其他食品﹑

副食品﹑粮油及制品﹑冷饮。截止报告期末，该公司总资产

４０６８２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润为

１３７３１１０．０３

元。

（三）公司的现状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因公司前任董事长即实际控制人龙长生的非法套汇等，已陷入停滞状态，仅依

靠房屋租金收入及物业管理收入维持生存，且已严重资不抵债。 每年收入虽然基本可以保证公司日常

的成本费用开支，但是无法改变公司的现状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管理层正在通过对公司资产的

整理盘活和不断拓宽业务领域、进行重整等来实现公司的业务快速复苏。

二、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分析

（一）资产构成分析：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期 末 比 期 初

占比增减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

２

，

７６７

，

０６８．７７ ２．６６％

�

９

，

８８９

，

０３６．５４ ８．６３％ －５．９８％

应收账款

�

１

，

２９３

，

５９６．６６ １．２４％

�

１

，

０５５

，

５３２．５３ ０．９２％ ０．３２％

存货

�

３

，

４９２．６６ ０．００％

�

５

，

５８８．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投资

�

７

，

１３２

，

８７０．００ ６．８４％

�

７

，

２４２

，

８７０．００ ６．３２％ ０．５２％

固定资产

�

９１

，

２４１

，

３１０．５６ ８７．５５％

�

９３

，

８２０

，

３２２．６６ ８１．８８％ ５．６７％

短期借款

�

１５

，

２５３

，

９５９．０６ １４．６４％

�

１５

，

２５３

，

９５９．０６ １３．３１％ １．３２％

应付账款

�

７７

，

５２９

，

７０１．７９ ７４．３９％

�

６８５

，

３９０

，

９８２．６４ ５９８．１７％ －５２３．７８％

其他应付款

５８７

，

８７２

，

０７８．０８ ５６４．０８％ ２

，

１５６

，

７４４

，

９８２．８３ １８８２．２９％ －１３１８．２２％

预计负债

�

１６

，

２２４

，

０８７．１８ １５．５７％

�

２７７

，

７２６

，

００５．４１ ２４２．３８％ －２２６．８２％

资产总额

１０４

，

２１８

，

４６３．６５

�

１１４

，

５８０

，

７９２．５９

（

１

）货币资金年末余额

２

，

７６７

，

０６８．７７

元，年初余额

９

，

８８９

，

０３６．５４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比年初减

少

５．９８％％

，主要原因为本期债权债务的清理造成。

（

２

）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１

，

２９３

，

５９６．６６

元，年初余额

１

，

０５５

，

５３２．５３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比年初增

加

０．３２％％

，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减少较大，同时应收账款较期初有所增加。

（

３

）存货年末余

３

，

４９２．６６

元，年初余额

５

，

５８８．２５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与年初基本持平。

（

４

）长期投资年末余额

７

，

１３２

，

８７０．００

元，年初余额

７

，

２４２

，

８７０．００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年初增

加

０．５２％

，主要是本期总资产较期初增加较大，而长期投资本期基本与期初持平。

（

５

）固定资产年末余额

９１

，

２４１

，

３１０．５６

元，年初余额

９３

，

８２０．３２２．６６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比年初

增减少

５．６７％％

，主要原因为本期总资产较少速度交折旧计提速度快。

（

６

）短期借款年末余额

１５

，

２５３

，

９５９．０６

元，年初余额

１５

，

２５３

，

９５９．０６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比年初

增加

１．３２％

，主要是因为本期总资产较少较大，而短期借款没有发生变化。

（

７

）应付账款年末余额

７７

，

５２９

，

６０１．７９

元，年初余额

６８５

，

３９０

，

９８２．６４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比年初

减少较大，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部分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变化较大导致。

（

８

）其他应付款年末余额

５７６０３４３５６．５０

元，年初余额

２

，

１５６

，

７４４

，

９８２．８３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比

年初减少巨大，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部分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变化较大导致。

（

９

）预计负债年末余额

１７６３３１２３６．４４

元，年初余额

２７７７２６００５．４１

元，年末占总资产的比重比年初减

少巨大，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部分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变化较大导致。

（二）经营成果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１７

，

６０８

，

１１０．８１ １４

，

７２９

，

６２１．７１ １９．５４％

营业成本

�

９

，

９７０

，

９１４．５５ １０４５３７６５．４７ －４．６２％

销售费用

�

１２６

，

０８２．９０

�

２８６

，

６５４．４１ －５６．０２％

管理费用

�

１７

，

９３４

，

８８０．９０

�

１８

，

８８２

，

０９２．８３ －５．０２％

财务费用

－４７

，

７６１

，

８７３．４２

�

３

，

３３０

，

０８０．１８ －１５３４．２６％

投资收益

�

８３３

，

９４２．４０

�

４

，

２５２

，

５１５．３４ －８０．３９％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０９

，

３２０

，

５２０．８９ －３６８

，

８６３

，

３８５．４９ －１２９．６４％

少数股东损益

�

７２

，

０８４

，

５００．５０ －１０２

，

７８７

，

７４５．５５ －１７０．１３％

净利润

１５０

，

９８８

，

１４６．１２ －３８２

，

６３４

，

４２８．１５ －１３９．４６％

营业收入本年发生

１７６０８１１０．８１

元，较上年

１４７２９６２１．７１

元增加了

１９．５４％

，主要是本期加大了房屋出

租的力度和增加了房屋面积，同时上调了物业管理费标准等。

营业成本本年发生

９

，

９７０

，

９１４．５５

元，较上年

１０

，

４５３

，

７６５．４７

元减少了

４．６２％

，主要是压缩成本开支。

销售费用本年发生

１２６０８２．９

元，较上年

２８６６５４．４１

元下降

５６．０２％

，主要原因是本年调整运作模式，压

缩费用开支等。

管理费用共发生

１７

，

９３４

，

８８０．９０

元，与上年

１８

，

８８２

，

０９２．８３

元基本持平。

财务费用本年发生

－４７

，

７６１

，

８７３．４２

元，较上年

３

，

３３０

，

０８０．１８

元有较大的变化，主要变动原因是本年

美元汇率变动幅度较大，形成较多的汇兑收益。

本年营业外收支净额为

１０９３２０５２０．８９

元，而上年为

－３６８８６３３８５．４９

元，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本期根

据裁决结果对原预计的对中信保利息中多计提部分予以冲回。

本年少数股东损益为

７２０８４５００．５０

元，较上年

－１０２７８７７４５．５５

元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下属子公司本

期实现盈利所致。

（三）现金流量项目分析：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９

，

６８０

，

１１１．０８ －１２

，

９２２

，

６８６．３８ －２５．０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

２

，

６６４

，

１９５．０３ ４２

，

９４１

，

９５１．０３ －９３．８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

－ －２２

，

１４７

，

２１９．５３ －１００．００％

（

１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减少较多，主要原因为本年加大销售回款及清欠力度，

同时减少成本费用开支。

（

２

）本年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公司转让资产和股权收回

资金较多所致。

（

３

）本年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零，主要是因为本期既没有新增贷款，也没有偿还贷款。

三、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鉴于公司主要资产抵押、被查封、冻结，原有的主营业务除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服务外均已停滞，经

营业务活动现金流入较少，无法满足公司业务拓展需要的现状，公司管理层将在未来通过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推进确保企业步入正常经营轨道并获得持续的经营能力：

（一）增收节支

目前每年实现的收入可以基本保证日常的成本费用开支，但是公司管理层仍需采取一些必要的措

施和手段：通过对现有客户、房源进行分类重整，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

改良，以实现固有资源的最大效益；通过对原公司资产使用状况进行分析，对其中有些不需要的开支和

维护成本进行必要的压缩整合，最大限度的减少成本费用开支。

（二）盘活资产

公司管理层将加大对现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的力度，努力追索相关债权，以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

股东的合法利益，进一步化解债务，为彻底改变经营状况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积极推进资产重组

公司管理层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为公司引入新的业务项目和寻找新的突破口， 包括实施资产重组、

寻找战略伙伴等，以使公司尽快重塑主营业务，提高盈利能力，实现健康发展，充分保障公司未来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

四、报告期内的投资情况

（一）公司没有在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或在报告期之前募集资金使用延续到报告期的。

（二）公司没有在报告期内非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６．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请见前述

６．１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表

请见前述

６．１

６．４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３５０

号带强调

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１

、强调事项

我们关注到：贵公司在会计报表附注十（五）中披露了持续经营能力情况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

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２

、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资产被抵押、查封及冻结，原有的主营业务除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服务外均已完全停滞，

经营业务活动现金流入较少，无法满足公司业务拓展需要的现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７６０．８１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７８９０．３６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９６８．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 公司以前年度按照相关协议就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担保事项，对公司的担保本金预提了大额利息，计入预计负债。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仲裁委北京分会提出的仲裁请求中

的利息金额未予以支持，公司将原计提的这部分大额利息在本期予以冲回，计入营业外收入，从而增加

了公司盈利；（

２

）公司原子公司宏普国际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欠付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款项采用美元核算，因

２０１０

年度人民币汇率上升较快，致使

２０１０

年度前述子

公司欠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本金及相应利息产生汇兑损益，增加了公司盈利。

３

、采取的措施

本公司正在进行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以期为公司引入新的业务项目和寻找新的突破口，以使公

司尽快重塑主营业务，提高盈利能力，确保公司步入正常经营轨道，并获得持续经营能力，早日恢复上

市。目前公司已与重组方签订了重组框架协议。公司管理层将加大对现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的力度，努

力追索相关债权和维护相关投资者权益，以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利益，为彻底改变经营状

况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６．７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公司累计亏损较大

，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较少

§７ 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方

被出售资

产

出售日 出售价格

本年初起

至出售日

该出售资

产为公司

贡献的净

利润

出售产生

的损益

是否为关

联交易

（

如

是

，

说明定

价原则

）

所涉及的

资产产权

是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的

债权债务

是否已全

部转移

天 津 塘 沽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否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３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４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５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未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欠工作的，董事会提出的责任追究方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７．６．1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公司

股票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至少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宏普实业承诺在上述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超出百分之十

。

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

，

达

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

，

自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

告

。

全部履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根据公司内部实际情况及上市公司实

际情况

，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对

＊ＳＴ

宏

盛进行债务重组

，

不排除进行重大资

产重组的可能

。

若实施资产重组

，

将相

应对

＊ＳＴ

宏盛的主营业务进行调整

，

对上述重组计划涉及信息披露及履行

相关审批程序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

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

月内对上市公司继续增持股份或其他

处置股份的计划

。

报告期内没有进行股权处置

，

报告期内未对

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７．６．2

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是否达到

原盈利预测及其原因作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

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

额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审理结果及影

响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

行情况

申请人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

，

要求本公司清

偿货款及代理费

、

逾

期利息

、

汇率损失总

计人民币

２１１

，

７９３

，

３８７．８７

元

，

宏普实业

对上述欠款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

２１１

，

７９３

，

３８７．８７

已终审裁决

判令本公司偿还远大集团

货 款 及 代 理 费

２８

，

４５９

，

７３７．２４

美元

（

以人民币支

付

，

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４

日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计算

）

及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

赔偿远

大集团律师费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差旅费

、

咨询费及其他

费用

３６

，

０９８．５２

元

，

承担案

件受理费

１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资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等

。

宏普实业对此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

对被质押的宏普

实业持有本公司

１４

，

００４

，

７６０

股的股票

，

远大集团享

有质权

，

并优先享有该出

质股票的变卖价款

。

裁决款部分已支付

上海银行静安支行

要求我公司提前归

还

２５００

万元借款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已调解 归还借款及利息

因本公司未能履行

上述调解书所列相

关事项

，

上海银行静

安支行向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

目前裁

决款部分已支付

归 还 代 偿 款 本 金

（

２４５

，

４９３

，

８７３．２３

美

元

）

及代偿款利息

已裁决

归还代偿款本金及代偿款

利息

、

仲裁费等

仲裁款已部分支付

本公司向其支付欠

款 本 金

（

１４

，

９００

，

０２８．７２

美元

）、

利息

、

汇兑损益等

已调解

支 付 欠 款 本 金

１４

，

９００

，

０２８．７２

美元

，

利息美元

４

，

２７７

，

５１７．９０

元及历次诉讼

费

、

保全费

、

汇兑损益等人

民币

１２

，

３９４

，

７６４

元

；

本公

司应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

前支付原告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期间

的利息

；

诉讼费人民币

４４９

，

３４１．５７

元及保全费人

民币

５

，

０００

元及律师费

；

被告宏普国际发展

（

上海

）

有限公司

、

上海宏普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

上海力捷投资

有限公司对上述清偿责任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调解款已大部分支

付

担保追偿权纠纷一

案

进行中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持有数量

期末账面

价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报告期

损益

１

公 司 股

票

６００６１５

丰华股份

２５０，８６０ １６６，５００ １，５４０，１２５ １００

合计

２５０，８６０ ／ １，５４０，１２５ １００％

７．８．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3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4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９

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或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否

§８ 监事会报告

８．１

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第七届监事会成员通过列席董事会会议，参与重大决策的讨论及公司经营方针的制定工作。 对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议案事项、决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管理运作方面

遵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进行，建立了符合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保障了公

司依法经营，各项经营决策是合法的。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通过列席董事会会议以及日常考察等多种监督形式对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方面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勤勉

尽职，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行使其权利和义务，认真执行了董事会的各项决议，没有发现违反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８．２

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对《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

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会计处理上遵循了一贯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制度》财务报表编制的

要求。监事会也多次督促董事会对经营层加强债权债务的及时清理，促进资产重组进程。监事会同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其报告是真实可信的。

８．３

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 公司在报告期内无募集资金，也没有

前次募集资金在报告期内使用的情况。

８．４

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各项关联交易遵循了《上海证券交易规则》和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履行

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制度，执行了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没有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８．５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之强调事项客观和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目前实际的经营状况。 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

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要求公司董事会采取有效措

施，尽快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积极推进公司重组，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９ 财务会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审计意见

□

标准无保留意见

√

非标意见

审计意见全文

审 计 报 告

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３５０

号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贵公司

）

财务报表

，

包括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

、２０１０

年度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度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

一

、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

这种责任包括

：（１）

设计

、

实施和维

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２）

选择

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

；（３）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

二

、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

计划和实施审计工

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

，

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

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

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

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

表意见

。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

以及评价财务报

表的总体列报

。

我们相信

，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

适当的

，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

三

、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

，

贵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四

、

强调事项

我们关注到

：

贵公司在会计报表附注十

（

五

）

中披露了持续经营能力情况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

但其

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韩频

中国注册会计师： 郑钢

中国·上海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９．２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编制单位：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２

，

７６７

，

０６８．７７ ９

，

８８９

，

０３６．５４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１

，

２９３

，

５９６．６６ １

，

０５５

，

５３２．５３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９

，

４７２．６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３

，

４９２．６６ ５

，

５８８．２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３０４

，

１５８．０９ １１

，

４８９

，

６２９．９３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５４０

，

１２５．００ ２

，

０２７

，

９７０．０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７

，

１３２

，

８７０．００ ７

，

２４２

，

８７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９１

，

２４１

，

３１０．５６ ９３

，

８２０

，

３２２．６６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９９

，

９１４

，

３０５．５６ １０３

，

０９１

，

１６２．６６

资产总计

１０４

，

２１８

，

４６３．６５ １１４

，

５８０

，

７９２．５９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１５

，

２５３

，

９５９．０６ １５

，

２５３

，

９５９．０６

向中央银行借款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B076版）


